附 件
关于开展测绘法宣传日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确保“8·29”宣传日活动，扎实、有效进行，特制定如下方案，请认真组织实施。
一、活动内容
“8·29”宣传日前后一周，省局将开展三项活动：印发一幅地图；举办一次展览；群发一批短信。
二、活动方案
（一）印发一幅地图。制印一幅20000张法制宣传地图，分发至18个省辖市。格式，对开双面铜版纸张。版面设计，一面是河南省旅游图、法制日宣传主题、口号；另一面是基础测绘条例、2010年全国十大案例和图片以及往年发生在河南的两起案例。
（二）举办一次展览。“8·29”宣传日当天，在省人民会堂广场，摆设300块法制宣传展板、设法律咨询服务点。参加单位，局属各单位、省直管的资质单位、郑州市及辖区测绘资质单位。
（三）群发一批短信。利用通讯网络向市民发送公益宣传短信。宣传日当天，把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确定的宣传口号、公益短信以手机群发短信方式，覆盖全省区域。
三、有关要求
1、局属各单位、甲级测绘单位、省直管乙级测绘单位每家出4块展板，丙、丁级资质单位每家出1块展板；郑州市及辖区测绘资质单位共出展板60块；展板规格统一为1.2×2.4米KT板（自备支架）；展板主要内容，宣传测绘地理信息发展的新成绩、新形势、新局面。紧密结合地理国情监测、数字城市建设与应用、“天地图”互联网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等，重点宣传新时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对测绘地理信息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全面展示地理国情监测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科学管理决策等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等法律法规。形式，不拘一格，可以图文并茂。
2、各参展单位于8月29日早晨7点至7∶30将展板送往指定地点、摆放布置好。
3、各部门要早做安排并于8月25号之前，将落实情况报省测绘局测管处。电话：6594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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